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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和县自然资源局 

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公告 

 

经平和县人民政府批准，平和县自然资源局决定挂牌出让 1

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挂牌出让地块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

地块 

编号 
座落 

地块面积

（公顷） 
用途 

规划指标要求 
出让 

年限

（年） 

挂牌 

起始价 

（万元） 

竞买保

证金 

（万元） 

交付土地

条件 
容积 

率 

建筑 

密度 

绿地 

率 

平和县第

六实验小

学东侧地

块 

平和县

小溪镇

河滨路

北侧 

0.7742 

商业服务业用

地——商业用

地（旅馆用地、

餐饮用地） 

容积率

＜2.0 

建筑密度

＜40％ 

绿地率＞

10% 
40   920 190 “净地” 

1.本次出让宗地不设置出让底价。 

2.本次宗地不可分割转让。 

二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的法人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

的法人、自然人和其他组织均可申请参加竞买；凡属企业原因造

成土地闲置一年以上且整改未到位的企业及其控股股东、被列为

失信行为人或在本县范围内欠缴土地出让金的单位和个人以及

法律、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。 

三、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按照价高者得原则确定竞

得人。 

四、本次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和具体要求，见挂牌出让文件。

申请人可于 2024 年 12 月 18 日至 2025 年 1 月 14 日（节假日不

休），到平和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获取挂牌出让文件，提出书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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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。 

五、交纳竞买保证金的截止时间为 2025 年 1 月 14 日下午 4

时前（保证金到账时间为准）。经审核，申请人按规定交纳竞买

保证金，具备申请条件的到平和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办理报名手

续，确认其竞买资格。 

六、本次国有土地使用权挂牌地点在平和县自然资源局二楼

会议室，挂牌时间为 2025 年 1 月 7 日上午 8 时至 2025 年 1 月

16 日下午 4 时（节假日不休）。挂牌时间截止前 1 小时，所有

的竞买人应当出席挂牌现场。 

七、以上宗地公开出让后将按有关规定予以土地权属登记，

如有异议者，请自公告发布之日起一个月内，持有效权属证明到

我局土地登记窗口（平和县行政服务中心一楼）提出。期满若无

异议，我局将按规定予以确权发证。 

八、其他需要公告的事项：本次挂牌出让宗地的耕占税、城

市基础设施配套费、契税等由受让人缴交。 

九、联系方式与银行账户 

联系地址：平和县小溪镇团结南路 25 号 

联 系 人：周先生  林女士 

联系电话：0596-5218080 

竞买人可选择以下四个银行账户中任意一个缴纳竞买保证

金： 

（一）开户单位：平和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

开 户 行：建设银行平和县支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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账    号：35050166780700000765 

（二）开户单位：平和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

开 户 行：平和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营业部 

账    号：9081010010010000017789 

（三）开户单位：平和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

开 户 行：中国银行平和支行 

账    号：415658382177 

（四）开户单位：平和县土地收购储备中心 

开 户 行：中国农业发展银行 

账    号：20335062800100000200761 

 

 

         平和县自然资源局           

2024 年 12 月 18 日         


